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投标保证金开户银行公开征集公告
一、项目内容
1.征集内容：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推进“互联网＋公共资源交易”，强化公共资源交易各项政策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拟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公共资源交易投标保证金存款开户银行。
2.征集数量：四家（注：不足四家全部入围）。
3.资格条件：在通州区设立分行级别以上机构的国有大型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农村商业银行，每家银行仅限一家经营机构参与征集。参加本次征集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开户银行服务内容：安排固定人员对接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公共资源交易投标保证金账户进账、出账及时进行核算，固定对接人员做好相应的进出账凭证的记录、整理汇总、装订；固定对接人员每日负责进出账数据与银行流水轧账，必须做到账账相符；按时制作报表（投标保证金收退的季度报表及年度报表）；配合交易中心及时清理、催退、转出交易保证金；确保保证金安全；自行对接市级平台、限额平台及交通平台；与交易保证金管理有关的其他事项。
5.保证金存款利率和协定存款利率：按征集活动评审当日同期限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加减点，加减点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及银行自律规定，征集入围后保证金存款利率必须为征集响应时的利率。
6.本次征集入围银行的交易保证金存放，由招标项目的响应人自行选择。
7.本次征集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即在响应征集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按照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审，满分为100分。评审结果按照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照响应利率报价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响应文件满足征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从高到低前四名的银行为入围银行（注：不足四家全部入围）。
8.本次征集入围银行的服务期限为3年。
9.本项目成交供应商须自行与南通市通州区财政局完成银行开户相关事宜的对接与办理，相关流程及要求以通州区财政局的正式规定为准。
10.参与本次征集活动银行的保证金入账系统必须能够与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对接，系统接口参数文件详见公告附件。
二、征集文件获取
响应银行可通过新点电子交易平台自行下载征集文件，下载路径为平台 “征集公告” 栏目对应公告附件区。
三、询问与异议
1.响应人获取征集文件后，应仔细检查征集文件的所有内容，如对征集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应以书面形式提出询问，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询问的，视同响应人理解并接受本征集文件所有内容，由此引起的损失自负。
2.响应人应认真阅读征集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等要求。按征集文件要求和规定编制响应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响应文件对征集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风险由响应人自行承担。
3.征集文件的疑问
3.1响应人对征集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应当在2026年1月4日前向采购人提出询问，采购人将在2026年1月7日前对响应人依法提出的询问作出答复。
[bookmark: _GoBack]3.2响应人认为征集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2026年1月4日前，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异议。采购人将在收到响应人的书面异议后3日内对响应人依法提出的异议作出答复，并将通知异议响应人和其他有关响应人，但答复内容涉及商业秘密的除外。
3.3采购人委托招标代理机构采购的，响应人可以向招标代理机构提出异议，招标代理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就采购人委托授权范围内的事项作出答复。
3.4采购人可能在2025年12月29日前对已发出的征集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如澄清或修改时间晚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采购人将顺延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征集文件的潜在响应人。
4.征集文件的修改及澄清
4.1 在响应截止时间15日前，采购人可以对征集文件进行修改。
4.2采购人有权按照法定的要求推迟投标截止日期和开标日期。
4.3补充文件将作为征集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对响应人具有约束力。
四、响应、开启时间及地点
1.响应文件递交时间：2026年1月12日9时00分前（北京时间），未在规定时间内递交的为无效响应。
2.响应文件递交地点（即响应文件开启地点）：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3050室。
3.评审结果公布：此次评审结果将在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公布。
五、联系方式
采购人：南通市通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地址：南通市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碧华路197号）
联系人：邱先生  
电话：051386519278  
招标代理机构： 江苏广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南通高新区金通路7号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13862811224
软件公司联系方式：施工  19962108658

